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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

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公司《2017

年半年度报告》及相关文件。经事后核对，公司拟对《2017年半年

度报告》及相关文件信息进行更正，更正如下：  

一、对公司《2017年半年度报告》“第十节  财务报告——七、

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”（详见《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》P79），将

相关数据更正如下： 

更正前： 

（2）期末公司已质押的应收票据 

单位： 元 

项目 期末已质押金额 

银行承兑票据 21,660,518.02 

商业承兑票据 45,613,864.44 

合计 67,274,382.46 

（3）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

单位： 元 

项目 期末终止确认金额 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 

 



现更正： 

（2）期末公司已质押的应收票据 

单位： 元 

项目 期末已质押金额 

（3）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

单位： 元 

项目 期末终止确认金额 期末未终止确认金额 

银行承兑票据 21,660,518.02  

商业承兑票据 45,613,864.44  

合计 67,274,382.46  

 

 

公司对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今后公司将

会加强年报的编制工作，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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